
“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王玉彬

　　摘　要：作为稷下道家的代表人物，慎到等主张的“齐万物以为首”与《庄子·齐物论》之间既有形式上的相

似之处，亦有根本性的思想差异。 在慎到那里，普遍、整体之“道”乃“齐物”之根源；在政治建构层面，慎到以客观

之“法”来充实或落实上述一体之“道”的内涵；同时，慎到还主张通过“去己”来达成一种无是无非、无知无识的理

想存在方式。 与慎到的“横摄之齐物”相比，以“道通为一”为要旨的《齐物论》呈现的是一种“纵贯之齐物”：在庄子

那里，“道”并非慎到那样的消解差异、统一多元的同一性本质或本体，而是可以让差异、多元之万物得以均等共在

并成就其自身的“大通”之境；所谓“丧我”，亦不在于泯灭主体之智慧与灵性，而归向“适己”“游心”之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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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庄子思想概论》一文中，王叔岷先生通过细

致的文献疏证，认为墨子、彭蒙、田骈、慎到、惠施、孟
子等先秦诸家思想均与“齐物”有关，庄子之撰《齐
物论》， “可谓集论齐物之大成， 而独超诸子者

也” ［１］ 。 此说极具启发性，既为我们理解“庄子齐

物思想”提供了参照与方便，也为学界探究“先秦齐

物思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①。 然而，就“齐物”一

词在先秦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看，它主要还是与

《庄子·齐物论》及以彭蒙、田骈、慎到为代表的稷

下学派直接相关的概念与观念。 《天下》载：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

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 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

而说之。 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

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

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

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
“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

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

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

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

罪。 是何故？ 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

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 故曰：
“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

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

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田骈亦然，学于彭

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

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其风窢然，恶可而

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鲩断。 其所谓

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 彭蒙、田骈、慎

到不知道。 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齐万物以为首”，说明彭蒙、田骈、慎到之思想

以“齐万物”为枢要。 三子之中，田骈“学于彭蒙”，
两人为师徒关系；田骈、慎到均为稷下先生， 《史

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学黄老道德之术”。 可见，
三子同为稷下学派之代表，且有一脉相承、一致同归

之处。此外，鉴于上引《天下》之文主要以慎到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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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述对象，慎到之学在此后的思想史中亦有更为

广泛的影响，故本文仅以慎到为代表而述三子之齐

物思想及其与《齐物论》之间的异同关系。

一、《齐物论》与慎到之学

《天下》谓慎到之学 “齐万物以为首”，《齐物

论》当与之存在某种思想关联。 至于这种关联究竟

是什么，学界主要有三种解释：其一，《齐物论》的作

者不是庄子而是慎到；其二，《齐物论》乃庄子之作，
其思想以慎到之学为本，是对慎到之学的继承；其
三，《齐物论》乃庄子之作，虽然受到了慎到之学的

影响，但最终完全超越之而别开生面、另创新旨。
第一种解释的主张者有傅斯年、容肇祖、王先

进、罗根则等。 傅斯年于 １９３６ 年发表了《谁是〈齐
物论〉之作者？》一文，该文视《天下》为“庄生之元

意”，进而“持《天下》以为准”，判定《齐物论》的作

者为慎到而非庄子。 傅先生的主要论据有二：其一，
《天下》将慎到等人的思想概括为“舍是与非”“弃知

去己”“块不失道”等，《齐物论》中有与这些说法

“互为注脚”的文句；其二，《天下》说慎到“齐万物以

为首”，意即 “慎到著书，曾以 《齐物》 一篇为首

也” ［２］ 。 傅先生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支

持与呼应，容肇祖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谓

“慎到著十二论”，谓“《齐物》名‘论’，正是十二篇

之一”②。 王先进《庄子考证》也讨论了这一问题，
其核心论证与傅斯年相似，并进一步提供了《齐物

论》非庄子作的两个理由：其一，《齐物论》 “昔者庄

周梦为胡蝶”直呼庄子为“庄周”，定非庄子或庄子

弟子所记，而是“略后于庄子之人所作”；其二，先秦

以“论”名篇者少，除去慎到外几乎没有［３］ 。 罗根

泽也赞同《齐物论》为慎到作品，并称傅斯年之说为

“一个重要的发现”，他说：“《齐物论》之所以放在

《庄子》里，或者是汉人的误编，或者是经过庄子之

徒的改窜。 看篇末有庄周梦为胡蝶的事，或以改窜

为近情。” ［４］５０６后人的“改窜”与“错合”之所以能够

成功，是因为“庄周的思想极与慎到相近” ［４］５０８，这
与傅斯年认为“齐物论”根本不可能是庄子思想的

观点相似而略有差异。 综合来看，这类解释的立论

基点是《天下》篇对慎到思想的记述与《齐物论》之
间的相似性。 问题在于，首先，傅斯年视“齐物”为

慎到独创之“私学”并不妥当，正如王叔岷已经揭示

的，“齐物”在先秦时期非常流行，除了彭蒙、田骈、
慎到之外，墨子、惠施均有类似的“齐物”思想，《周

易·说卦》也有“万物之絜齐”之说，专以《天下》所
述慎到之学来范围《齐物论》，有简单比附之失、刻
意曲解之嫌。 其次，《齐物论》与内篇其他篇目之间

有明显的文本、思想呼应关系，并非“独显异采”、不
伦不类，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应帝王》“啮缺问于

王倪”章中的“四问而四不知”之所指，正是《齐物

论》中啮缺、王倪关于“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子之子

所不知也”“物无知乎”“圣人固不知利害乎”的四个

问答。 既然《齐物论》与《应帝王》之间存在文本的

相续性，如果否认了《齐物论》为庄子作品，《应帝

王》乃至《庄子》内篇也便同样是可以否定的了。
第二种解释的主张者有张岱年、朱谦之、张松

辉、曹峰等。 这些学者虽不认可慎到作《齐物论》，
但认为该篇受到了彭蒙、田骈、慎到之学的深厚影

响。 张岱年说：“‘齐物’之说可能是田骈首倡的，庄
周受其影响。” ［５］ 朱谦之力主“《齐物论》本于田骈

说”———《齐物论》之篇题取自田骈，思想方法有取

于田骈，最高境界与田骈归宿于“道”相同［６］ 。 张

松辉认为，庄子的顺物无己、绝圣弃智、虚己游世等

观念均出自慎到学派，从而断言“庄子较为全面地

继承了田骈、慎到的学说” ［７］ 。 曹峰说：“仅从《庄
子·天下》所见彭蒙、田骈、慎到的‘齐物’来看，无
论是道物关系意义上的‘道则无遗’，平等地对待万

物，还是心物关系意义上的‘无知之物’，不以主观

评判世界，显然都被《齐物论》完全继承。” ［８］ 这种

解释的问题在于，《天下》明确批判了慎到之学，一
则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再则曰

“慎到不知道”，这种彻底的批判说明在庄子后学心

中，慎到的齐物思想与《齐物论》是有本质差异的，
故无所谓庄子对慎到的全面继承或以之为本。

第三种解释的主张者有陈丽桂、邓联合、丁耘

等。 陈丽桂认为：“田、慎等人的贵齐、贵均观念，和
《庄子》齐物一系道家思想是有距离的。” ［９］１６０邓联

合认为，无论就其理论内涵的深邃性、丰富性，还是

就其系统性而言，《齐物论》都超过了田骈、慎到一

派“齐万物以为首”的观念，两派之间有“道术分途”
之别［１０］ 。 丁耘认为慎到之齐物实际上“条条与庄

学似近而实远”，两者的本质区别是“慎子齐物而无

分，而庄子物化而有分” ［１１］１７２。 笔者认为，与前两

种解释方式相比，这种解释与《天下》篇的评判更相

契，也与庄子哲学的独异品质颇为合辙，故本文采纳

并予以进一步论证的是这种理解方式。
正如丁耘所说：“庄生之齐物，与彭田慎之齐

物，必有所异。 其语虽似，其旨则非。” ［１１］１６４慎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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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齐物论》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但这种

相似性只是表面的、浅层的，我们不能据之认为《齐
物论》就是慎到学派而非庄子的思想呈现。 那么，
在“齐物”问题上，慎到与庄子有何差异？ 《天下》为
何说慎到“不知道”？

二、从“道则无遗”到“道通为一”

通过《天下》的论述来看，慎到学派之“齐物”可
谓以“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为本，以“弃知” “去
己”为用。

慎到之“齐物”以“道”为根柢，其所谓“道”，又
以“包”也即囊括万物为特征。 具体而言，“包”又有

“不辨”与“无遗”两重内涵：“不辨”指的是在“道”
之中的“物”与“物”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或差异；
“无遗”说的是“道”不会抛弃或否定任何一“物”。
就此而言，慎到之“道”也就是“万物之整体”或“作
为整体的万物”，在此一“万物之整体”中存在的万

物是浑然无别、一体无分的，或者说，其本质都是通

过某种抽象化、整体性的“道”而予以规定的。 这种

类型的“道”之于万物，体现着不党、无私、无择等

“绝对公平”之特征，此即所谓“齐物”。
将此宇宙论视域推及至人间事务，也便有了慎

到对于“法”的阐扬。 成玄英解“公而不党，易而无

私，决然无主”云：“公正而不阿党，平易而无偏私，
依理决断，无的主宰，所谓法者，其在于斯。” ［１２］ 直

接将慎到学派的“道术”诠释为了“法”。 《荀子·解

蔽》亦云：“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由法谓之道，
尽数矣。”杨倞注：“慎子本黄老，归刑名，多明不尚

贤、不使能之道，故其说曰：‘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

不可以无君。’其意但明得其法，虽无贤亦可以为

治。” ［１３］ “本黄老，归刑名”，正是“黄老道家”或“道
法家”的核心特征。 可见，慎到之学，正是由“道”入
“法” 或以 “法” 释 “道” 的典型体现，其根源处在

“道”，其落脚点在“法”，故《慎子》佚文曰：“法者，
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 “法”之于天

下，与“道”之于万物一样，呈现着绝对的公平与普

遍，以及最为理想的安平形态。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论《慎子》曰：
　 　 今考其书，大旨欲因物理之当然，各定法一

而守之，不求于法之外，亦不宽于法之中，则上

下相安，可以清静而治。 然法所不行，势必刑以

齐之。 道德之为刑名，此其转关。［１４］

由“道德”而“刑名”，慎到之“齐物”即转换为

“齐民”，“齐物之道”亦更新为了“齐民之法”③。 陈

丽桂认为，慎到首先将“道” 转化为 “外在事物之

‘理’”，又将此 “理” 具体化为作为绝对根据的

“法” ［９］１６０－１６３。 由“道”入“法”、以“法”释“道”造
成的是“道”的客观化、定名化，将“法”等同于“道”
亦透显出慎到对整齐划一的整体性、槁木死灰的无

机性的颂扬。 可见，无论是“以道齐物”还是“以法

齐民”，慎到之“齐物”有着对普遍性的极致追求以

及对整体性的无上强调，这种一体无别、整齐划一的

追求势必会忽略甚至破坏在普遍与整体中存在的个

体及其个体性，乃至“无知”之土块最终成为了慎到

眼中最为“合道”的存在形式（所谓“块不失道”）。
在庄子的齐物思想中，《齐物论》所谓“道通为

一”乃其理论之关窍。 学界关于“道通为一”的理

解，常以“一”为界定“道”的关键词，并将之理解为

共通性、同一性或统一性。 比如，王中江认为，虽然

庄子并不否认万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更注重万

物的共同性和齐一性，更重视兼具本原义、精神义、
伦理义的“一” ［１５］ ；在看到作为“个体性原理”的

“独”在庄学中的重要性的同时，赵丽端也认为与作

为“统一性原理”的“通” （实际上是“一”）相比，庄
学偏向的是“以通压倒独、使独消融于通之中”④。
诚然，以“一”为“道”之实质或本质，并将“一”与

“道”理解为同一性、普遍化的本体或共相，万物的

差异性、个体性在其中必会被湮没、消解，“道通为

一”实际上被理解成了“道为一”或“道统为一”，这
就与慎到的“道则无遗”非常接近了。 与上述理解

不同，商戈令认为“道通为一”的重心不是“一”而是

“通”，一旦将“通”视为“道之为道的根本特征和条

件”“道的基本状态和境界”，就会发现庄子之“道”
并非“实体、本源、真宰、本质和目的”，而是“通达、
开通、明澈、顺畅、自然之生命之路”；这样，“一”就

不是“作为万物本根的一”或“本体的一”，而是“个
性、差异、多样、开放之一”，“道通为一”体现着对

“差异、矛盾、个性、多元等等之肯定与包容” ［１６］ 。
通过诠释焦点的偏移，商先生的这种理解凸显了

“道”的“通”性，有力批判了上述以“统一性原理”
论“道”的方式，并提出了关于“一”的新解，在义理

上颇为可取。 不妨再回到《齐物论》的文本脉络中

来看“道通为一”：
　 　 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

通为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凡物无

成与毁，复通为一。
“道通为一”的主语是“道”，谓语是“通”，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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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应指前文之“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
可见，“道通为一”的完整表达是“道通莛与楹、厉与

西施、恢恑憰怪为一”。 同样，后文“复通为一”指的

是“道复通已分之万物为一”。 在庄子那里，“道”被
用作主语并不意味着它即是某种实体或主体，为了

弱化“道”的这种实体性、主格性，我们既可将之理

解为“视域化”的“以道观之”，“道通为一”即“从道

的角度来看都可通而为一” ［１７］ ；亦可将之理解为

“境域化”的“在道之中”，“道通为一”即“莛与楹、
厉与西施、恢恑憰怪”等在道境之中是“通而为一”
的。 无论采取 “境域化” 还是 “视域化” 的理解，
“通”与“一”都是诠释“道”的关键词。 而且，鉴于

“道”之“通”是抵达“为一”的方式，或者说“一”必
须通过“通”才能呈现，“通”才是庄子之“道”的本

质规定，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开以“一”为“同一”的
误解。 那么，何谓“通”？

若谓“道通为一”意味着“莛与楹、厉与西施、恢
恑憰怪”等在道境之中是“通而为一”的，“一”就是

莛、楹、厉、西施等万物的本然存在状态，而非“道”
的自身性状。 而且，鉴于庄子勾画出的存在图景有

“天钧”与“天倪”两个本然之维，由之也便都可通向

“为一”之境：从“天钧”（自然之均平）来看，“为一”
意指万物存在的“均一”；从“天倪” （自然之分际）
来看， “为一” 则指万物存在的 “独一”。 庄子之

“一”并非整体性的“同一”，也不是个体化的“独
一”，而是“均一”与“独一”的交互通达与辩证敞开。
明乎此，便既可知“道通为一”之“一”并非“抽象的

全”，而是“具体的无限”，也即均一性的“天钧”；亦
可知“一”并非“无差别的同一”，而是“无限的具

体”，也即独一性的“天倪” ［１８］ 。 也就是说，庄子之

“道”并非抽象的“理一”或孤立的“独体”，而是在

万物之“均一”与“独一”的互通状态中显现的本真

存在图景。 在此意义上，“道”就是“大通”：由“天
钧”来看，万物的存在可能是无限的，万物的现实存

在是无尽的，这种无限可能与无尽现实并不区分小

大、评判美丑、论断是非，此即万物的“均一”状态；
由“天倪”来看，莛、楹、厉、西施等物既成现实，就会

呈现出具体而微的独特姿态，各各“不同”，并以自

取、自适、自得为其价值依归，这种多元的无限差异

与自在的无尽独体昭显着万物的“独一”形态。 《齐
物论》云：“休乎天钧。”又云：“和之以天倪。” “道通

为一”之“通”，正可解为“休”之息止与“和”之安

适，万物在道境之中息止并安适，这也就是“吹万不

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的“天籁”之境。

在庄子那里，与“道通为一”相对或相反的存在

图景是“分—成”式的“小成”：“其分也，成也；其成

也，毁也。”这里的“分”并非“天倪”那样的“自然之

分”，而是“人为之分”，在“属于人”的人为世俗视域

中，“莛与楹”有着清晰的小大之别，“厉与西施”有
着明确的丑美之分，人们也总能通过《应帝王》所言

“以己出经式仪度”的方式对“恢恑憰怪”之物进行

分类与评判；这里的“成”也不是“天钧”那样的“自
然均成”，而是以“人为之分”为标准而“裁成”万物，
以符合属人之度、满足属人之用。 《庚桑楚》云：

　 　 道通。 其分也，其成也，毁也。 所恶乎分

者，其分也以备；所以恶乎备者，其有以备。
这句话与《齐物论》的表述极为类似，但更为明

确地道出了“分—成”的根本缺陷在于“备”与“有以

备”：所谓“备”，就是“全” 或“同一”；所谓“有以

备”，就是以“大全”或“同一”为人为之谋划与追求。
面对“具体的无限”与“无限的具体”，人为之谋划与

追求必然会采取“求备”的方式。 问题在于，“求备”
一方面会将“具体的无限”打造为某种“无差别的整

体”，而在“无差别的整体”中，“无限的具体”也就沦

落为“无个性的个体”了，这就是“其成也，毁也”，也
即真正意义上的“求全之毁”。 通过上文对慎到之

学的论述可知，在其“道—法”之“无差别的整体”体
系之中存在的万物，正是以“无个性的个体”样态呈

现自身的，这就是所谓“死人之理”。 可见，与慎到

之“道”的整体性品格与普遍性追求不同，尽管庄子

之“道”也体现着对“一”的关注，但这种“一”并非

慎到追求的那种没有任何例外的完美的同一性、整
体性秩序，而是以“通”为基调、以“均一”与“独一”
为双向关注的和谐共在，这样，“彭蒙、田骈、慎到不

知道”也便得到了解释。

三、从“去己”到“丧我”

在慎到之“道”的价值设定之下，个体存在只能

放弃自己的智慧、主体而无条件地投入到其整全性

之中，这就是所谓“弃知”与“去己”。 “弃知”意味

着对智慧的放弃，“去己”意味着对主体的泯除；经
由智慧与主体的双重摒弃，人即可抛却自己的“人
性”而完全等同于“物”。 这样，由慎到之齐物而造

就的人格形象，便是“无知之物”；慎到齐物的思想

性格，便是“死人之理”。 在“无知之物”与“死人”
的世界之中，没有情感的发显，没有智慧的临照，没
有灵性的闪耀，也就不会有什么分辨、是非、得失、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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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一切都在“不得已”之“道”的裹挟之下冥然一

体、混而为一，最终“同归于寂”了。 由此，慎到描绘

出了这样一幅理想的存在形态：“飘风之还，若羽之

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
人们应该像四处回旋的飘风、随风舞动的羽毛、均衡

转动的石磨那样，永远因顺着外在的情势或形势而

动，无知无识，无情无志，无名无实，这样就不会产生

任何错误、过失与罪责———这就是与整体之“道”相
谐的生命之“全”。 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完全放弃自

我而委身于外在之形势（“道”与“法”）的依归、委
从式的生活方式，它与生命的自由、自主、自立、自适

完全无关，其意不过在于保全肉体生命而免于祸患、
劳苦或刑罚而已———“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
在此意义上，慎到之学实际上是将生命流放到了物

境之中，“把人性归于物性，以摒除精神境界为代价

而追求与万物同一” ［１９］ ，无所谓精神追求与心灵价

值，而这恰恰是庄子所珍视并不懈追求的东西。
庄子的一些主张与慎到在表面上的确有类似

性，比如《逍遥游》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

无名”就分别对应着慎到的“去己”“无过”“无誉”，
《人间世》所谓“乘物以游心，讬不得已以养中”对应

着慎到的“与物宛转”“缘不得已”。 问题在于，基于

两者对“道”的认识的差异，这种表面的相似难掩两

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别，正如庄子的“吾丧我”之意并

不在于否定自我的生命及其价值，反而是要通过对

“我”这一存在方式的自省与克服而抵达一种本真

的生活方式， “无己—无功—无名” 同样不是对

“己—功—名”的一劳永逸的放弃，乃至将生命委弃

在土块或飞羽之中。 在庄子看来，“我”是人的现实

性存在方式，这一现实性存在方式恒久地贯穿在生

命活动的始终，故“丧我”也应该是一种无可间断的

存在方式。 换言之，庄子认为“我”的确需要不断

“克服”，但不能被断然“否定”。 通过“丧我”这种

生命的自省式克服，理想的自我及存在形式就会不

断显现，个体正是在这种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之中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这才是人之为人、我之为

我的高贵或独特之处［２０］ 。
举例言之，庄子在《逍遥游》中描绘的“海运则

将徙于南冥”“去以六月息”的大鹏，在某种意义上

也是慎到所谓“与物宛转”之物———大鹏必因乘六

月之大风而飞向天池，然而，在大鹏那里，我们看到

的是一种充沛的意志力和昂扬的生命精神，而不是

一团随风飘荡的躯体或羽毛。 同样，《齐物论》中南

郭子綦的“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抵达的也不是

一个“万籁俱寂”的槁木死灰世界，而是敞开了一个

“咸其自取”、生机勃勃的“天籁”境界。
总之，与慎到“去己”的放弃自我不同，庄子通

过“丧我”所欲建立的是一种充满了“生机”的自我。
如果说慎到之“齐物”以“弃知—去己”为方法，以
“无知之物—死人之理”为归，庄子之“齐物”就是以

“丧我”为方法、以“逍遥之游”为归的。

结　 语

慎到之以“道”齐物，强调的是“道”的普遍性、
一体性与整体性，这种统一性、一元化的形上学反映

在政治建构上，就是以“圣王”为中心而追求大一统

的政治取向，故慎到致力于以客观而外在的“法”来
充实或落实“道”的内涵。 这种以“道”与“圣王之

法”来笼括、覆载万物与百姓的方式，有着“自上而

下”的“照临”特征⑤，这种类型的“齐物”以横向的

“量”的统一为归宿，我们可称之为“横摄之齐物”：
“横”者，横向、广大之谓也；“摄”者，引持、摄归之谓

也。 这实际上是“先秦齐物思潮”的主流。 与此“横
摄之齐物”相比，庄子之“道”的要义不在“包万物”，
而在“通万物”；所谓“无己—丧我”，不在泯灭主体

之智慧与灵性，而在高扬“真宰”之卓荦、“适己”之
逍遥；庄子之论“是非”，不在舍是与非，而在“不遣

是非”；庄子之“乘物”，不在如无根之飞蓬般“与物

宛转”“缘不得已”，而是“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

养中”。 如果说慎到之“道”既构成了“齐”之基点，
又意味着“齐”之归宿，那么在“道通为一”的思域之

中，庄子所谓“齐”则以不齐之物的“独一性”为基点

与归宿，也就是说，“‘齐’不是‘同样一致’，废除各

自个体的独特性质，反而是描写诸多种物体，各有不

同特色，互集成群” ［２１］ 。 在此意义上，庄子一定不

会认可慎到的“横摄之齐物”，而有着明确的“纵贯”
取向：“纵”者，《天下》所言“调适而上遂”之谓也；
“贯”者，“道通为一”之谓也。 因此，庄子更强调“独
与天地精神往来”之“独与”与“个性”，以及“与物

为春”的融贯与通达。 这种“纵贯”型的“齐物”路

向，正是庄子在“先秦齐物思潮”之中得以“独超诸

子”的根由。 简言之，慎到的“横摄之齐物”始于“以
道为齐”而归于“齐‘物之不齐’”，“物之不齐”之差

异、多元并不具有根本性的价值定位；庄子的“纵贯

之齐物”则致力于在万物之“自然之分”的基础上

“休乎天钧”，终而汇为“咸其自取—自适其适”的

“天籁”之境，与“强不齐以为齐”者固大有径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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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战国末期之后政治与历史的现实走向，与
慎到式的“横摄之齐物”若合符节，庄子的“纵贯之

齐物”固然用心甚独、陈义甚高，终究是众所同去、
空存其理乃至于今———《天下》所谓“万物毕罗，莫
足以归”“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岂斯之谓欤！

注释

①李凯认为，战国时期的思想界应该“兴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齐
物’思潮”。 李凯：《庄子齐物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５３ 页。 但与其说先秦时期的齐物思潮是“不大不小”的，毋
宁说是汹涌澎湃的，是先秦思想家的共同关注以及先秦学术史的普

遍话题。 叶蓓卿曾对孟子、墨子、彭蒙、田骈、慎到以及惠施的“齐物

论”思想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论述。 叶蓓卿：《先秦诸子“齐物论”思想

比较》，《诸子学刊》 （第十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４９—５０ 页。 曹峰认为：“《齐物论》是老子致力于实现万物自然之思

想的必然延伸，是彭蒙、田骈、慎到、宋钘、尹文、关尹、老聃等人‘齐
万物以为首’‘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宽容于物’之理论与行动的自然

延续，是对惠施、公孙龙等人关于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思考的进一步

升华。”曹峰：《思想史脉络下的〈齐物论〉———以统一性和差异性关

系为重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②容肇祖之语，见
傅斯年《谁是〈齐物论〉之作者》 “附记”部分。 傅斯年：《谁是〈齐物

论〉之作者》“附记”，《傅斯年全集》 （三），湖南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

版，第 ２７４ 页。 ③丁耘说：“有以道齐物，方有以法齐民。 其道与物

无择，其治乃不尚贤。 慎子有齐物之道，乃有齐民之法。”丁耘：《〈庄
子·天下〉中的“齐物”问题》，《思想与文化》（第二十三辑），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６９ 页。 周丰堇也看到，“齐万物以为

首”为“齐民而治”的政治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天下》之记载

多言“齐物之本”，《慎子》多言“齐物之用”，由之可完整建构出慎到

的“体用秩序”。 周丰堇：《慎到的“齐物论”》，《管子学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④赵丽端：《在通与独之间———庄子哲学的阐明》，上海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２７、２９ 页。 这同样也是杨国荣的主张：“‘齐物’
或‘道通为一’在本体论上意味着超越分化及分裂的世界。”杨国荣：
《庄子的思想世界》，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８ 页。 ⑤“照
临”一词，取自《诗·小雅·小明》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以及《尚
书·泰誓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临，光于四方，显于西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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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物”：从慎到到庄子


